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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

项目地点 项目池州市贵池区

续建项目性质

项目总占地约 196.01亩，总建筑面积119,280.00平方米，

主要包括产业园区工程和园区基础配套工程： (1)产业园区

工程，工程占地面积62,670.39m2 (94.01亩) ,总建筑面积 1

12, 180. 00 平方米，其中： 信息产业孵化器 82,480.00 平方

米 ，人才公寓15,600.00平方米，配套服务中心5,500.00平主要建设内容及

方米，地下室8,600.00平方米。 (2) 基础配套工程，工程占规模

地面积约 102.00亩，主要包括园区内雨污水管网整修整治、

雨水管道改造、园区升级改造工程以及土方平整工程，配套建

设停车位、 供水、排水、 电力、 绿化、交通标志牌等辅助工程，

其中停车位和广告牌分布在道路旁。

本项目计划投资 48,554.2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0,847.56

项目投资估算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84.30%,工程建设其他费用4,884.43万

及

资金来源安
元， 占项目总投资 10.07%, 预备费2,286. 60万元，占项 目总

排

发债成本20.00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0.05%

投资4.71%,建设期利息515.7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0.87%,

。

专项债券金额

已发行金

20,000.00万元

额

本次申请发

5,000.00万元

行 2,000.00万元

使用

(二) 项 目建设计划与现状

本项目建设期为 37个月， 自 2021年 12月-2024年 12月，2025年 1 月投入

。

(三) 项 目批复

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备案情况如下：

(1) 立项批复

6



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021年 12月 7日， 池州市贵池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关于安徽池州高

新区产业发展综合配套服务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贵发改审批【2021】351 号。

(2) 可研批复

2021 年 12月 10 日，池州市贵池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关于安徽池州

高新区产业发展综合配套服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贵发改审【2021】359

号。

(3) 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意见

2021年 12月 10 日，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及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3414702202100023号，批准了项目的用地预审及地址 。

(4) 环境影响登记表

2021 年 12 月 10 日，项目业主完成了向池州市贵池区生态环境分局申报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备案，取得了备案号为202134170200000107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

(5) 施工许可证

2021 年 12月 23 日， 池州市贵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发放关于安徽池

州 高 新 区产 业 发 展 综 合 配 套 服 务 项 目建 设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341702202112230102),准予施工 。

三、 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本项目专项债券拟分二年发行，具 体发行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 万元)

根据《实施方案》 及 《专项评价报告》 ,本项目建设期为 月 (施工期

算起),项目总投资48,554.29万元 (含发行费),其中资本金28,554.29万元，

占比58.81%;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0,000.00万元， 占比41.19%。

:

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 发行期限序号

2022年 已发行 15年期4,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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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期2024年 7月 1,000.002

15年期2024年后续 15,000.003

20,000.00合计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国发[2019]26号)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5]51 号 ) 的要求。

(二) 项目收益、 成本及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 及《专项评价报告》 ,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信息产业孵

化器出租收入、 人才公寓出租收入、 配套服务中心出租收入、 停车收入、 广告位

出租收入。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对项目收益预测、 投

资支出预测、 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专项评价报告》评价认为，本项目

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 另一方面项

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及 《专项评价报告》, 项目期间实现收入57,338.88万元，

运营成本支出4,527. 16万元， 相关税费7, 172.78万元， 预计2025至 2039年项

目收益45,638 .94万元。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实施

单位方本项目下运营收入在债券存续内可以全部实现，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债券存

续期内项目经营净现金流量总额为45,638.94万元，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为1.61 

倍。 因此，本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实施方案》及 《专项评价报告》 , 本项目资本

金由财政投入解决，占总投资大于20%, 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国发[2019]26号 ) 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5]51号)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本项

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

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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